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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围绕5方面提出16条举
措。其中，“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各方共赢
发展”的相关安排，立足行业发展现实，突
出规则治理导向，为电子商务在规范中提
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清晰路径。

电子商务根植于实体经济、成长于实
体经济，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我国已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电商在促进产品销售、带动产业升级、拓
展跨境贸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
用。然而，电商在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的同
时，也对规则体系完善、市场秩序维护等
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通过系统性部署强

化治理、规范发展。
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多方共赢发展，

离不开法治的引领与规范。近年来，我国
出台电子商务法，并持续完善监管规则，
为行业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平台作为
电商生态运转的核心载体，其责任落实情
况直接关系行业发展成色。为此，《指导
意见》明确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指导平台
完善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健全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等。这些要求既是规范也是指
引，旨在推动平台在法治轨道上稳健运
行，切实守护商家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为
电商赋能实体经济夯实基础。

常态化监管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
重要保障。《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事前规范
引导，健全网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处罚机

制，整治“内卷式”竞争等问题。提升监管
效能、整治市场乱象，将有效破除电商服
务实体经济的障碍，为各方共赢营造健康
有序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电
商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指导意见》还
专门就“指导合规出海”作出部署，助力企
业防范跨境经营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服
务和赋能实体经济是电商高质量发展的

“必修课”。坚持在法治框架下完善治理、
强化责任、规范竞争、扩大开放，持续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必将推动电商更好赋能
实体经济，真正实现平台、商家、劳动者、
消费者等多方共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来源：法治日报）

高价餐标变泡面火腿肠、私人定制成
拼团游、核销订单时被要求额外加钱……
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在直播间购买的
旅游产品存在临时补价、货不对板、退改
困难等问题。面对质疑，一些商家以“直
播仅供参考，以详情页为准”为由推卸责
任，把格式条款作为“挡箭牌”，扰乱文旅
市场正常秩序。

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线路套餐等多
为非实物类产品，消费者在直播间选购时
无法现场体验，高度依赖主播口头承诺。
一些主播为追求销量，夸大优惠力度，营
造抢购氛围，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而对
于消费者至关重要的“不退不换”“补差
价”“逾期作废”等格式条款，却被刻意隐
藏在详情页角落，导致消费者下单前难以
察觉，事后遭遇维权难题。

从法律层面看，商家在直播时隐瞒详

情页中重要信息的行为，本质上属于未履
行法定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我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
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直播电商
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直播间运营
者、直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
业广告的，应当依照我国广告法的有关规
定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即使直播内容未
被写入详情页，也受法律约束，不能用“仅
供参考”轻飘飘带过。主播的每一句推
荐，都应以诚信为基、以法律为界，做到真
实、准确、全面。

治理此类消费乱象，不能单纯靠消费
者被动防范，关键是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引导商家诚信经营、强化监管执法力度。

平台在与直播机构签订协议时，应制

定详细的规则，严把商家资质审核关，建
立旅游产品专属准入与核验机制，严禁无
资质主体违规销售旅游产品。同时，要通
过技术手段强化直播内容监管，完善售后
保障与先行赔付机制，进一步畅通消费者
维权渠道，以清朗的消费环境留住商家与
消费者。

广大商家应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在直
播中明确告知退改规则、费用构成、服务
标准等关键信息，推出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监管部门需持续加大执法力度，聚焦
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公开典型
案例，完善相应的信用评级体系。

别让“以详情页为准”的文字游戏，透
支了消费者的信任。摒弃花哨的套路，回
归扎实的品质、真诚的服务，才能让文旅
直播持续健康发展、让消费市场释放强劲
活力。 （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湖南省武冈市“姐弟俩长期遭受继母虐待”的
案例引发公众关注。在心痛之余，我们不禁提出疑问，
学校、医院、妇联都曾介入，但为何姐弟俩仍长期受到虐
待？我国法律对发现儿童受到虐待的相关人员、机构规
定的那些责任和义务为何得不到执行？这些问题均需
探讨。

事实上，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并未缺位。
我国《宪法》明确，“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未成年
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在此基础上予以细化。《反
家庭暴力法》规定了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等主体在工作
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面临危险
时，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的法定义务。《民法
典》规定了法院可依法撤销监护权，同时，《刑法》规定了
虐待罪等罪名，此外还有《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
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等诸多政策性文件颁布。

尽管规定较为全面，但受到“法不入家事”观念的长
期影响，加之强制报告等制度的落实仍有差距，以及未
成年人虐待罪认定的复杂性，儿童遭受虐待的事件仍不
时发生。

从法律定性来看，虐待儿童的行为不再属于单纯的
伦理调整范畴。儿童最佳利益保护早已成为未成年人
保护的核心目标与国际共识。当儿童利益受到父母侵
害时，公权力理当介入，具体可采取家庭暴力告诫、签发
人身保护令、撤销监护权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

至于具体的制度落实，鉴于身份的特殊性，未成年
人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独立提出撤销监护权等相关申
请。例如前述事件中，因父母已离婚且身处异地，监护
权归父亲所有，姐弟俩难以通过祖父母等其他法定主体
主张权利，而学校老师、妇联组织等即便发现虐待情况，
却因种种原因，强制报告制度未能切实发挥作用。实践
中，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行政处分、刑事
追责的情况极少。除此之外，学校、妇联组织均无执法
强制权，无法直接强制处置施暴人员、带离受侵害儿
童。人身保护令的适用也同样因此受到限制。目前，针
对未成年人的人身保护令比例也整体偏低。根据《反家
庭暴力法》规定，人身保护令也可由其近亲属等代为申
请。但相关人员和机构代为申请的意识缺失，相关机制
也不健全，签发后若无法快速脱离危险环境，保护效果
也会打折扣。

尽管《刑法》对虐待罪作出了详细规定，且对家庭成
员范围大多采用扩大化界定，但关于伤残等级等关键标
准仍缺乏统一界定。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受
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无能力或无法告诉时，需由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然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往往意味着
伤害已相当严重，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鉴于上述原因，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及制度，让
未成年人保护更加具象化和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对于遭遇家庭暴力等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
的情形，民政、公安部门有权依法采取紧急安置等强制
措施。不仅要建立跨区域儿童保护协同机制，实现信息
互动和有效衔接，还应为紧急安置的儿童提供心理疏导
等专业服务。

其次，面对强制报告制度执行仍不够严格，且责任
追究较为宽松的情况，应当根据主体、情节等内容对责
任予以细化。例如，涉及与青少年密切接触的职业或本
就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包括学校、托育机构等，其强制
报告义务应最为严格。此外，由于强制报告主体多样
化，可明确牵头单位并建立定期会商、信息通报等机制，
依托全国未成年人保护信息系统，整合儿童福利、强制
报告、寄养收养、家庭支持等情况，对多次被报告的家
庭、高风险的留守儿童开启智能预警，提升儿童保护的
精准度和效率。在预警与证据积累的基础上，建议将多
次报告和不同机构反复报告的情况归入人身保护令启
动的证据范畴，以此降低民政部门、妇联等法定申请主
体的举证难度，接到申请后，法院应快速作出人身保护
令裁定。

从法律责任体系架构来看，我国儿童保护的立法实
践整体呈现出从家事范畴向国家治理层面延伸的渐进
式路径，可以通过强化行政处罚规制、细化刑法适用规
则，进一步织密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对法定
报告义务主体的罚则，可结合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建
构相应的裁量基准制度，细化轻微、一般和严重违法的
层级结构，最严重情形下可终身禁入。在刑法规则完善
层面，除细化虐待罪的认定规则，还可体系化建构相应
的追责机制。例如，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瞒报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渎职犯罪提起
公诉；若因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参照渎
职罪等职务犯罪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当然，儿童保护的核心不应仅停留在对虐待等行为
的事后处置，更应注重事前为困境家庭提供支持。因
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以便更早发现虐待儿童等侵害行为，更有效地实现
全过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
律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 （来源：上海法治报）

婚宴寿宴中常用的喜庆纸杯，广告里
宣传“食品级”“可直接待客喝水”，买回家
才发现包装小字标注“需配吸管使用”，这
一现象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关注。

标识上的大字再大，大不过事实；小
字再小，藏不住责任，不能允许消费者被
这类打擦边球的把戏糊弄。

日常消费中，商家这种“以大字吸睛、
以小字免责”的套路屡见不鲜。直播卖货
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边角却藏
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保健品广告
大字标榜“疗效显著”，“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等必要提示却缩成蝇头小字一闪而过
……这种“大小字”游戏，成为部分商家收
割流量、规避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

这种行为绝不能被简单称为营销技巧，
而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损害，对市场规则、
法律底线的刻意试探。今年3月，市场监管
总局印发通知，剑指“误导性大小字”广告等
行为，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商家再玩
误导消费者的套路，轻则被认定为广告内容
不清楚，情节严重引发消费者误判的，将被
认定为虚假广告；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扰
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将被依法查处。

管住“大小字”游戏，还需多方发力。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真监督、严执法、常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电商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应履行好审
核责任，及时拦截、清理“小字免责”类误
导广告。最关键的仍在商家自身，与其挖
空心思玩文字游戏、骗一时流量，不如老
老实实做产品、清清白白做宣传，靠品质
和信誉赢得长久发展。

法律的底线不会被一行小字绕过。
浑水摸鱼的“文字游戏”终将被识破，心存
侥幸的商家早晚会被消费者抛弃。

依法推动电商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马树娟

禁止虐待儿童
需要让追责机制不再休眠

胡敏洁

“以详情页为准”就能免责吗
禹琳

“以大字吸睛、以小字免责”，消费者不容糊弄
新华社记者周芷若向定杰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
病日。

如何防治帕金森病？专
家提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或能降低患帕金森病的
风险。保持规律作息，避免
熬夜；适当进行太极、散步、
慢走等温和运动，锻炼肢体
协调性和平衡能力；饮食上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多吃蔬
菜、水果和粗纤维食物，预防
便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避免长期焦虑、抑郁；远离农
药、重金属等有害环境因素。

新华社发王鹏作

如何防治


